
附件

中国农学会团体标准知识产权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中国农学会团体标准(以下简称“团

体标准”)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鼓励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团体

标准实施和应用,依据《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暂行)》、

GB / T 20003. 1-2014《标准制定的特殊程序 第 1 部分:涉及专利的

标准》、T / CAS 3—2021《团体标准版权管理指南》等文件,结合《中

国农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知识产权管理是指在团体标准制修订

和实施过程中,涉及的专利、版权、商标等知识产权的工作内容和

要求。

第三条　 团体标准中涉及的知识产权应是必要知识产权,即

实施该项标准所必不可少的知识产权。

第二章　 专利管理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专利包括有效的专利和专利申请。

第五条　 在团体标准制修订任何阶段,参与标准制修订的组

织或个人应尽早向团体标准化工作秘书处(以下简称“秘书处”)

披露其拥有和知悉的必要专利,填写《必要专利信息披露表》 (见

附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并对所提供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2—



第六条　 团体标准编制项目组(以下简称“项目组”)在对涉

及专利或者可能涉及专利的团体标准公开征求意见前,应书面告

知秘书处。

团体标准公开征求意见时,项目组应将涉及的专利情况一并

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的相关材料应至少包括涉及专利的团体标准

征求意见稿、已披露的专利清单和项目组联系方式。 相关材料在

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中国农学会网站同步公开。

团体标准公开征求意见后,项目组向秘书处提交团体标准送

审稿、编制说明等材料时,应在编制说明中包含对涉及的专利公开

征求意见情况的说明。

第七条　 团体标准制修订过程中涉及专利时,项目组需及时

取得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作出的专利实施许可声明。 声明应包

括以下三种方式之一:

(一)在公平、合理、无歧视基础上,免费许可任何组织或个人

在实施该标准时实施其专利;

(二)在公平、合理、无歧视基础上,收费许可任何组织或个人

在实施该标准时实施其专利;

(三)不同意按照以上两种方式进行专利实施许可。

第八条　 未获得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根据第七条第一款

或者第二款规定作出的专利实施许可声明的,团体标准不得包括

基于该专利的内容。

第九条　 对于已经向秘书处提交实施许可声明的专利,专利

权人或专利申请人转让或者转移该专利时,应事先告知受让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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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实施许可声明的内容,并保证受让人同意受该声明的约束。

第十条　 团体标准中涉及专利的信息发生变化时,原专利权

人或专利申请人应及时通知秘书处。 这些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专利

权或专利申请权转移,专利申请被驳回、撤回、视为撤回、恢复,专

利权无效、终止或恢复等。

第十一条　 在团体标准制修订过程中,如对涉及的必要专利

进行了相应处置,应在所有阶段的标准草案(含团体标准讨论稿、

征求意见稿、送审稿)及正式出版的团体标准引言中给出相应的

说明;如尚未识别出涉及的专利,应在团体标准报批稿和正式出版

的团体标准的前言中给出相应的说明。

第十二条　 项目组在起草团体标准的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已

有的知识产权,避免侵权行为,并对所提供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

责。 中国农学会(以下简称“学会”)不对团体标准是否涉及专利

进行识别,也不对专利申请人提交材料的真实性、专利的有效性和

范围等进行鉴别。

第三章　 版权管理

第十三条 　 学会组织发布的团体标准,其版权归学会所有。

任何组织、个人未经学会授权,不得复制、改编、翻译、汇编、网络传

播、销售团体标准等。

第十四条　 团体标准起草单位和起草人享有在团体标准前言

中署名的权利。

第十五条　 团体标准制修订过程中,起草单位或起草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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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如涉及版权保护,需提供权属证明或许可使用证明;引用或

参考其他标准组织或机构发布的标准时,应遵守所引用或参考的

标准发布组织或机构的版权政策规定。

第十六条　 学会与其他社会团体共同制定并联合发布团体标

准时,在尊重各自版权政策的基础上,原则上共同拥有版权,并以

签署协议等方式确认版权归属和权益分配等事项。

第十七条　 经学会授权版权许可的第三方,可对学会团体标

准出版物进行复制、改编、翻译、汇编、网络传播、销售等,促进标准

的传播和推广实施。 可通过签署协议等方式约定版权许可方式、

许可范围、许可程序、许可费用以及违约责任等内容。

第十八条　 学会团体标准出版物公开发行,发行形式包括纸

质出版物和电子出版物,以及团体标准衍生品、相关出版物等。 学

会对团体标准出版物享有版权。

第四章　 商标与标识管理

第十九条　 学会团体标准商标的使用和印刷管理,按照国家

商标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学会拥有学会团体标准商标法律权限,

任何组织及个人需经学会许可后方可使用。

第二十条　 被许可方在使用学会团体标准的商标时,应确保

商标的清晰、完整,不得擅自改变商标的图形、文字、颜色等要素。

第二十一条　 被许可方在使用学会团体标准的商标时,应在

产品或服务载体上标注学会的名称和学会团体标准编号,确保学

会团体标准的可追溯性和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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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知识产权纠纷处理

第二十二条　 当发生知识产权纠纷时,争议双方应首先尝试

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纠纷。 学会可应双方请求提供必要的调解

服务。

第二十三条　 若协商不成,争议双方可根据事先约定或事后

达成的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至有管辖权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第二十四条　 在没有仲裁协议或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况下,争

议双方可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对侵犯学会团体标准知识产权的团体和个人,

学会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中国农学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必要专利信息披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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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必要专利信息披露表

标准信息

团体标准计划编号/ 项目名称/
团体标准号 团体标准名称

专利披露者信息

个人 姓名 工作单位

单位 联系人单位名称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电子邮件

标准中涉及的必要专利信息

涉及专利的标
是否同意

专利申请号/ 准专利申请人/
序号 专利名称 做出实 施

专利号 专利权人 条款 (章、 条
许可声明

编号)

专利披露者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专利信息的披露者可为个人或单位，请在表中选择填写。


	必要专利信息披露表（下载自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

